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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語言科及數學科）簡章及考試規條 

  

1. 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語言科及數學科）簡章 

  

1.1 簡介 

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四所高校（下稱“四校”）

聯合組織“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語言科及數學科）”（下稱“聯考”）。聯考

是指四校聯合組織中文、葡文、英文和數學四個科目的入學考試，四科以外其他科

目的考試或面試，則由四校自行安排及公佈。 

 

四校將根據各自課程之入學標準錄取學生。有關各校課程之入學要求，考生需查閱

四校之招生章程。由於聯考並非統一入學分發，考生仍可同時獲多間高校錄取而作

出入學選擇。 

 

1.2 考生資格 

參加聯考者必須具備以下任何一項資格： 

1.2.1 完成中學六年級或相等程度，並取得畢業資格；或 

1.2.2 現正就讀中學六年級或相等程度；或 

1.2.3 於2020年9月1日年滿23歲或以上，不具備以上資格，但具有特殊才能條件者。 

 

1.3 聯考科目及考試時間表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科目及編號 考核範圍及題型 
19/03/2020 
（星期四） 

18:00 – 20:30 
（2 小時 30 分鐘） 

葡文 A（JP01） 閱讀理解（35%）、語言運

用（30%）、寫作（35%） 
20/03/2020 
（星期五） 

18:00 – 20:00 
（2 小時） 

葡文 B（JP02） 閱讀理解（40%）、語言運

用（40%）、寫作（20%） 
21/03/2020 
（星期六） 

15:30 – 17:30 
（2 小時） 

中文（JC01）* 語言知識（40%）、閱讀能

力（20%）、寫作（40%） 
22/03/2020 
（星期日） 

10:00 – 12:00 
（2 小時） 

英文（JE01） 語言運用（40%）、閱讀理

解（30%）、寫作（30%） 
22/03/2020 
（星期日） 

15:30 – 17:30 
（2 小時） 

數學正卷（JM01） 選擇題（60%）、解答題

（40%） 
22/03/2020 
（星期日） 

18:00 – 19:00 
（1 小時） 

數學附加卷（JM02）** 解答題 

*  由 2020 年開始將取消「中文附加卷」科目，原「中文正卷」將更名為「中文」。 

** 沒有參加數學正卷考試者，將不獲參加數學附加卷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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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試大綱及過往試題 

聯考各考試科目之考試大綱及過往試題，可登入四校招生專頁內查閱或下載。 

 

1.5 報名日期及程序 

1.5.1 2020 年四校之報名日期為 03 – 17/01/2020。 

1.5.2 考生必須向欲報讀高校個別辦理網上報名手續及繳交所需之報名費。如考生

欲同時報讀四校之課程時，必須自行分別向四校辦理相應入學報名手續。考

生完成報名手續後，四校會匯總考生報名資料，以安排聯考考試及個別高校

之入學考試。 

1.5.3 考生如報讀多於一間高校時，必須使用同一身份證明文件辦理入學報名手續，

以免出現下述 1.6.4 的情況。 

 

1.6 “聯考准考證” 

1.6.1 考生如已報考四校中任何一所高校，並需要參加上述 1.3 其中的考試科目，

將獲發“聯考准考證”。“聯考准考證”上將列出四校校徽、考生個人資料、

考試科目所屬考場 （如澳大、理工、旅院及科大）、考室及座號等。 

1.6.2 “聯考准考證”將於 11/03 – 22/03/2020 期間在報考高校之網報系統下載。 

1.6.3 考生必須持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及“聯考准考證”參加聯考。 

1.6.4 同一考生如以不同證件報讀不同高校，四校不會視之為同一考生處理，屆時

將會獲派多於一個聯考編號。考生將自行決定持哪一個聯考編號之准考證參

加考試，未有出席的考試將視為缺席。 

1.6.5 如考生在個別報讀的高校需要參加聯考科目以外的其他科目考試（如澳大物

理科）或專業評核試，則需要在有關高校之網報系統下載屬於該考試科目或

專業評核試之准考證／入學考試通知書，以參加該校之考試或評核試（請注

意屆時准考證／通知書只有個別高校校徽）。參加個別高校之考試或評核試之

考生，必須持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及該校之准考證／入學考試通知書參加考

試。 

 

1.7 聯考成績公佈及錄取準則 

1.7.1 考生可於 2020 年 5 月第二個星期內在報讀高校之網報系統內查閱其聯考成

績。 

1.7.2 按各學士學位課程入學要求及所定之名額，四校將會以聯考成績、自設的入

學考試的成績（如適用）或面試表現（如適用）作錄取準則。 

1.7.3 四校並不會對外公佈考生聯考成績。考生報讀高校之錄取結果將由四校透過

其招生專頁向個別考生發放，獲錄取考生根據報讀高校之要求辦理入學手續。 

 



                                               

[Updated on 30/08/2019]                                                                       Page 3 of 8 
 
 

1.8 豁免聯考考試科目 

1.8.1 由於各高校考試科目豁免要求不一，考生應了解所有報讀高校各自制定豁免

考試科目之要求。 

1.8.2 考生欲申請豁免考試科目，須分別按照報讀高校所訂定之申請期及有關規則

作出申請。 

1.8.3 若考生成功獲所有報讀高校批准豁免考試科目，該考試科目會在聯考准考證

上被標示為“已獲豁免考試”。 

1.8.4 若申請科目未能獲得所有報讀高校之豁免批准，該生仍須出席考試，以滿足

其未獲豁免批准之報讀高校之入學要求。 

 

1.9 覆核聯考考試成績 

1.9.1 考生如對聯考成績有疑問時可申請覆核聯考考試成績，必須於指定期限內提

出，逾期之申請將不獲處理。 

1.9.2 申請覆核聯考成績之費用為每科澳門幣 50 元; 有關申請將於繳費後獲得處

理，數學附加卷亦被視為獨立科目。 

1.9.3 覆核成績是指由相關科目之主考覆檢試題內每部份之分數及總分是否計算無

誤，及答卷內所有答案是否已獲評分。 

1.9.4 申請覆核成績之最終結果於截止日期後 5 個工作天內以電郵通知考生。 

1.9.5 經覆核之成績為該科之最終成績，四校將不再受理考生任何上訴申請。  

1.9.6 在任何情況下，四校不會公開考生之入學考試試卷及其答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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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重要日期 

事項 日程 

身心障礙學生特別考試安排申請截止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四校報名日期 2020 年 1 月 3 日至 17 日 

發放聯考准考證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2 日 

聯考考試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22 日 

聯考成績公佈日期 2020 年 5 月第二個星期 

考生申請覆核聯考考試成績 聯考成績公佈時一併公佈 

四校各自公佈錄取結果 2020 年 5 月下旬起 

 

 

2 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語言科及數學科）考試規條 

 

2.1 一般須知 

2.1.1 聯考每年只舉行一次，不設補考。 

2.1.2 考生必須按照報考高校發出之聯考准考證上指定之考試日期、時間及試場地

點參加各科目之入學考試。 

2.1.3 准考證上禁止書寫任何資料。 

2.1.4 考生應小心核對聯考准考證上之個人資料。如發現任何錯漏，必須於聯考第

一科考試前至少 3 個工作天以書面或電郵方式向四校中任何一所已報讀的院

校提出更正。 

2.1.5 四校試場內不會提供文具，考生必須帶備下列物品參加入學考試：  

 個人身份證／護照（必須與准考證上身份證明文件一致）； 

 聯考准考證； 

 原子筆或鋼筆（藍色或黑色）、HB／2B 鉛筆、間尺、膠擦及塗改液；  

2.1.6 數學科目考試不可使用任何形式的計數機。 

2.1.7 所有科目考試不可使用任何形式的字典／辭典。 

2.1.8 考室內不可飲食。 

2.1.9 考室內嚴禁拍照／攝錄。 

2.1.10 考生如攜帶可以發聲之儀器或電子器材如響鬧手錶，必須於考試前將其發聲

功能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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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考生進入考室前必須將流動電話、具文字數據顯示功能的智能手錶或任何電

子器材及其上網功能一併關掉，直至離開考室前都不可開啟或使用。  

2.1.12 所有私人物品，如筆記、書本及其他電子器材（如平板電腦）等，必須放置

於所屬座位下，禁止放在桌面上。考生的流動電話／具文字數據顯示功能的

智能手錶必須放入考場提供的儲存封套內，嚴禁放於身上或衣袋內。  

2.1.13 考生不應把個人物品放置於考室外，以免招致損失。但如因天雨用過的雨具

應放在考室外面以免造成考室濕滑。 

2.1.14 考生必須小心聆聽監考員之宣佈。於試場內宣佈的事項以廣東話及英語為主

要語言。 

2.1.15 答題時，一般情況下以原子筆或鋼筆作答，選擇題答題紙則以 HB／2B 鉛筆

作答。考生必須細閱試卷內每部份之指引。不跟隨指引作答或寫於草稿紙上

的答案將不予評分。考生不可在試卷或考試用品上做任何特殊標記或符號。 

2.1.16 監考員不會就題目內容及作答方式提供任何解釋、提示或確認。 

2.1.17 於應考數學科目時，考生可選擇以英文或中文作答。如選擇以中文作答時，

考生可選用繁體或簡體字作答。  

2.1.18 於應考中文科目時，考生可選用繁體或簡體字作答。 

2.1.19 考生如有需要於考試中途前往洗手間，監考員將會記錄其進出時間。 

2.1.20 所有於本規條內所提及之時間，是按考生所屬考室內之掛鐘為準。 

2.1.21 考生如考試中因不適可要求至醫療室休息及治療，但不會獲補時。 

2.1.22 考生必須遵守此考試規條內所有規定及要求，如有違反可被扣分，嚴重者如

違反本規條第 2.6 項內容，考生可能被取消考試資格。如被發現任何違反情

況，考生可被要求簽署有關聲明予以四校聯考統籌小組跟進事宜。 

 

2.2 考試前 

2.2.1 考生應於開考前至少 15 分鐘抵達考室。  

2.2.2 考生於進入考室後，必須按照聯考准考證上之座號入座。如考生未能找到所

屬座位，應立刻通知監考員。  

2.2.3 考生不可翻閱桌上任何紙張或試卷或拍攝試卷內容，違規者將被扣分或按本

規條第 2.6 項處理。 

2.2.4 於考試開始後才進入考室之考生，將被視為遲到，並不獲給予額外考試時間。  

2.2.5 於開考 30 分鐘後方抵達考室之考生均不准參加考試。 

2.2.6 上述 2.2.5 項不適用於附加卷，如考生於正卷考試時間結束前 15 分鐘離開試

場，必須按監考員指定之時間內回試場參加附加卷考試。否則，當缺席該科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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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考試進行時 

2.3.1 考生必須保持肅靜，不得交談或干擾其他考生。  

2.3.2 於考試開始後，考生必須小心細閱整份試卷。如派發的試卷有誤，或考題表

明應獲發其他材料而考生並未獲得該材料，考生應立刻通知監考員。  

2.3.3 除考試材料的印刷或釘裝問題，考生不可要求更換或多發任何紙張或考試材

料。 

2.3.4 考生如有問題可舉手發問，但不可要求監考員對試題內容或答題方式作任何

解釋、提示或確認。  

2.3.5 考生必須在試卷首頁、選擇題答題紙及其他所派發之考試材料上清楚寫上聯

考編號、考場、樓宇、考室、座號等資料。  

2.3.6 於考試進行期間，如考生的流動電話或響鬧裝置發出聲響，監考員會要求該

考生出示流動電話以核查其通話、短訊及多媒體短訊等紀錄，並記下相關資

料，以便進行調查。發現違規者將被扣分或按本規條第 2.6 項處理。 

2.3.7 開考後首 30 分鐘及考試結束前 15 分鐘，考生不得離開考室。如考生欲暫離

考室，則必須得到監考員同意方可離開座位。考生交卷離場後不可再進入考

室。  

2.3.8 考生應考附加卷考試中途不可離開試場。 

2.3.9 考試中途如有突發事情發生或干擾（如噪音），主監考員必須向考場總指揮或

其助理報告有關突發事情。考場總指揮或其助理將調查該事情，並作出必要

安排。考場總指揮會按情況作出取消或延長考試之決定。如決定取消考試，

該考試會立即被終止，監考員會收回所有試卷及其他提供予考生之考試材料。

因受突發事情影響而被取消之考試，將不會被評分。  

 

2.4 收集試卷 

2.4.1 考試結束前 15 分鐘，考生不可離開考室直至主監考員宣佈准許離開考室為

止。  

2.4.2 當宣佈考試結束時，考生必須停止作答並安坐原位。如發現考生繼續書寫，

將被扣分或按本規條第 2.6 項處理。 

2.4.3 考生有責任將所有分散（如有）的答題紙安放於答題簿／試卷中，待監考員

前來收集試卷及其他現場派發之考試材料。  

2.4.4 考生不可開啟流動電話或於考室內進行拍攝，違規者將被扣分或按本規條第

2.6 項處理。 

2.4.5 考生不得將任何已用或未經使用之試卷、答題簿或其他現場派發之考試材料

帶離考室。  

2.4.6 試卷一經遞交，將不會受理考生任何查閱試卷或答題、更改個人資料或考試

內容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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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考生行為 

2.5.1 考生必須遵守本規條內的要求及監考員發出的所有指示。  

2.5.2 考室內不准吸煙或飲食。  

2.5.3 考生在考室內必須保持安靜及不准喧嘩。 

2.5.4 考生如需要和監考員交談，應避免對其他考生造成不必要的干擾。如經警告

後仍繼續干擾其他考生，主監考員有權終止其考試資格並要求有關考生離開

考室。  

2.5.5 考試進行時，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與其他考生交談，不得傳遞或接受任何信

息、資料或輔助工具，不得使用任何在該考試中未經許可的物品或輔助工具。 

2.5.6 任何人不得代替考生參加考試，任何考生也不得在任何考試中允許他人為自

己代考。  

 

2.6 取消考試資格 

2.6.1 考生於入學報名過程中如被發現填報不實資料、遞交偽造學歷或其他證明文

件、或有任何不實行為，四校有權取消其考試資格。  

2.6.2 考試中考生如有以下情況，其行為將被視為作弊或行為不當，主監考員有權

終止其考試，並可要求有關考生離場及取消其考試資格： 

2.6.2.1 不遵從監考員指示； 

2.6.2.2 替代他人考試，或允許他人為自己代考。  

2.6.2.3 考試前以任何方式獲得試卷內容；  

2.6.2.4 未經准許，考生於開考前於桌上任何紙張上書寫或作答，或於主監考

員宣佈完卷後仍繼續書寫；  

2.6.2.5 在考桌上／內，或在考生身上發現有任何未經允許之物品／資料；  

2.6.2.6 以任何方式與考室內／外任何人士交談或聯絡；  

2.6.2.7 使用任何未經允許之筆記、書籍或電子儀器（如流動電話、電子字典、

資料庫手錶及平板電腦等）；  

2.6.2.8 考室內開啟／使用流動電話、拍攝或公開發佈任何考試材料及考試情

況； 

2.6.2.9 考試時抄襲攜入考室之書籍、字典、電子器材內載有之資料或其他考

生之答案；  

2.6.2.10 未經允許下，擅自離開或進入考室；  

2.6.2.11 製造噪音或以任何方式干擾其他人。  

2.6.3 四校於處理懷疑考生作弊或行為不當期間，可要求考生出示流動電話或電子

數據等相關資料，並記錄有關作弊或行為不當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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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在調查作弊或不當行為事件期間，報讀之高校有權暫緩發放有關考生之聯考

考試成績及其錄取結果。 

 

2.7 颱風及暴雨襲澳下之考試安排 

2.7.1 颱風及暴雨 

2.7.1.1 一號、三號颱風或暴雨信號 

當一號、三號颱風或暴雨信號生效時，聯考將如期進行。 

    

2.7.1.2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2.7.1.2.1 當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生效時：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聯考安排 

於考試進行時生效 考試繼續至原定結束時間為止 

於以下時間生效或仍然懸掛：  

1) 07:00 或之後 1) 10:00 舉行之考試取消 

2) 12:30 或之後 

3) 15:00 或之後 

2) 15:30 舉行之考試取消 

3) 18:00 舉行之考試取消 

註：四校將會在院校網頁內發佈相關考試安排，並以短訊及電郵通知

考生。 

 

2.7.1.2.2 當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減弱或取消時：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聯考安排 

於以下時間減弱或取消時：    

1) 07:00 前  1) 10:00 舉行之考試如期進行  

2) 07:00 至 12:30 2) 15:30 舉行之考試如期進行  

3) 12:30 至 15:00 前 3) 18:00 舉行之考試如期進行  

 

2.7.2 被取消考試之安排 

所有被取消之考試將會順延至下週同一時間舉行。考生將會透過電話短訊

（SMS）及電郵獲取相關考試之具體安排。 

 

此文件以中文、葡文和英文編制，如有歧義，以中文版為準。 

 


